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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施家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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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花蓮縣秀林鄉三棧國民小學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300917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30509共學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「112-113年5G 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計畫－模

式二：XR 數位共學中心112學年度第2學期共學暨共備」修

正後實施計畫1份，請貴校轉知所屬出席與會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「112-113年5G 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計畫」、本

府113年3月20日府教課字113005547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案係本縣為發展 XR 數位共學創新模式，培養教師實際操

作虛實整合教學設計模組，增進師生對異地遠距共學融合5G
新科技應用於課程之了解；為符應計畫執行期程及目標，旨

案於113年5月13日(一)新增共學期程，並於113年5月10日(五
)新增相應共備活動行程；其餘資訊如下(詳參閱附件)：

(一)辦理期間：113年3月至6月。

(二)辦理地點：教育處智慧教育中心附設攝影棚(花蓮縣花蓮

市達固湖灣大路1號2F)、三棧國小、化仁國小、宜昌國小

、富世國小、銅蘭國小。

(三)參與對象：

１、本縣教育部「112-113年5G 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計畫」

－模式二：XR 數位共學中心案內師生。

２、觀摩學校：崙山國小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無須報名，依實際參與活動教師名單登錄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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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習時數。

三、請同意與會人員公(差)假核可及課務排代，所需費用由前揭

計畫相關經費項下支出。

正本：花蓮縣秀林鄉三棧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吉安鄉化仁國

民小學、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卓溪

鄉崙山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
電子交換：花蓮縣秀林鄉三棧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吉安鄉化

仁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國民小學、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、花

蓮縣卓溪鄉崙山國民小學

紙本遞送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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